附件4
承     诺    书
真新街道建筑垃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我单位在嘉定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址）实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，根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及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单位承诺在施工过程中做好以下各项工作：
1、合理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，不擅自占用人行道堆放物料、建筑垃圾、搭脚手架以及其它作业设施或进行占道施工。
2、在施工期间做好防护措施，设置规范的施工围栏，实施建筑垃圾袋装化。
3、在施工期间配备文明施工员，及时处理发生的各类问题。
4、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取得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处置证或委托无证单位运输。
5、在装载建筑垃圾和渣土时，按照规定和要求，规范装载，如发生不规范装载，驾驶员有权拒绝运输并驶离现场。
6、每天安排人员对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周边进行卫生清扫、洒水降尘，防止造成施工现场周边环境污染；运输车辆驶离后，及时冲洗路面，确保市容环境干净、整洁、卫生。
7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先进行备案再规范处置建筑垃圾。
如被贵单位发现不按上述要求做好各项工作，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关处罚。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	

文明施工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